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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材料自查表（非委托高校）

	学校：

	范围
	材  料
	完成的项目划√
	特殊情况注明

	
	
	
	

	认定
范围
	2016年5月15日前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教师编制人员（教辅人员、工勤人员、行政管理人员除外）
	　
	　

	基本
材料
	申请表
	80克A3纸双面打印，一式两份，左上方用铅笔编好序号
	　
	　

	
	
	封面加盖学校印章（二级学院印章无效）
	　
	　

	
	
	本人简历填写规范
	　
	　

	
	
	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结果有组长签名或盖章（包括免试人员）
	　
	　

	
	
	申请表第2页申请人亲笔签名
	　
	　

	
	体检表
	加盖“符合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和医院印章
	　
	　

	
	两学证明材料
	师范教育类人员两学成绩和教育实习成绩（用红笔划出）
	　
	　

	
	
	岗前培训证书或文件规定的其他有效两学证明材料
	　
	　

	
	学历鉴定材料
	学历鉴定证明复印件
	　
	　

	
	一览表
	以姓氏顺序排序，A3纸打印，同时附上电子版
	　
	　

	
	公示结果
	以公文形式打印，并盖学校印章,人事部门印章无效
	　
	　

	
	相关证明材料
	免普通话和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证书或证明复印件 
	　
	　

	
	
	进修或休产假、病假（不超过一年）人员的相关证明
	　
	　

	基本
材料
	照片
	照片排序与一览表顺序一致
	　
	　

	
	近1学年教学任务书
	　
	　

	
	思想品德鉴定表(人事处盖章)
	　
	　

	
	身份证和普通话证书复印件
	　
	　

	公办院校编外人员及民办院校人员需同时提供的材料
	劳动合同
	聘用（劳动）合同
	　
	　

	
	人事代理证明
	以A4纸规格为准，如规格不符，可黏贴于A4纸上
	　
	　

	
	无犯罪记录证明
	以A4纸规格为准，如规格不符，可黏贴于A4纸上
	　
	　

	临床教学人员需同时提供的材料
	纳入学校教师管理证明
	　
	　

	
	授课计划书（教务部门开具）
	　
	　

	
	高校教师职称证书或专业技术职务聘书
	　
	　

	其他
	提交的纸质材料与网上报名系统通过人员信息相符
	　
	　

	
	所有材料经人事处审核后加盖印章
	　
	　

	
	申报人员与高教处数据平台中的专任教师相对应
	　
	　


报送人签名：
报送人联系方式：
人事处负责人签名（盖章）:
报送材料日期：

